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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部與各單項運動協會之工作權屬本部依「全國性民間體育活動團體經費補助辦法」規定，受

理及審核補助各協會各年度工作計畫─參加國際性運動競賽及賽前集訓、主辦全國性運動競

賽、舉辦寒暑期或專項訓練營及其他有利於競技實力提升配套計畫等，並由協會規劃其年度

工作計畫項下各預定辦理之活動及執行。本賽事為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104 年度工作計畫項下

活動之一。 

三、本案處理情形本案自 104 年 5 月我國選手於亞洲青少年田徑錦標賽，參賽成績達到參加「2015

年世界青少年田徑錦標賽」之標準後之處理情形如附表。 

四、檢討與改進 

(一)請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如於組隊參加國際賽事過程遭遇困難，得請本部轉請外交或交通等

相關機關單位協助，以進行合作。 

(二)本部輔導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於今年 8 月國際田徑總會（簡稱國際田總）會員國大會提案

，未來國際性田徑賽事之申辦城市，應能比照田徑投擲器械，準備一系列國際田總認證

撐竿，或於賽事舉行三個月前公布可運送竿子的航線與航空公司，並將這些條件列入申

辦條件中。 

(三)請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向東亞較友好國家田徑協會請益航線選擇或器材運送方式並參採可

行之作法（例如採「人竿分離」方式載運或請友好國家田徑協會協助將我國器材合併運

送至賽事舉辦地點）。 

(四)請主辦單位代購器材。 

(五)輔導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建立器材設備之多元運送管道。 

五、本部辦理情形 

(一)有關本部輔導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於今年 8 月國際田徑總會會員國大會提案乙節，該會回

復已於會中向國際田總表示擬就上開情形提案討論，惟總會競賽部表示，因本次大會將

辦理主席改選，本次提案時程不宜，建議我國於預訂 11 月之改選完成後，向新任技術委

員會再行提案。 

(二)本部為廣納各方建議以及了解各單項運動協會赴國外參加國際性競賽之器材及設備運送

情形，業函請各協會說明所遇困難情形，並訂定通案性特殊運動器材運送之作業流程（

SOP），據以提供各單項協會辦理，俾利協會未來辦理國外參賽事宜時檢視相關行政作業

並掌握工作流程之執行。 

(三)本部已先行與國際物流公司（DHL）聯繫並詢問運送或裝載相關限制，並協助其與目前

有需求之協會間建立聯繫方式。 

(四)本部業與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建立聯繫窗口，並請該局協助相關航空公司客、貨運聯繫事

宜。 

（所附附件逕行轉送邱委員）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日前新北市出現我國首例參與式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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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地方政府自主推動外，中央是否有任何相關之協助、輔導

計畫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29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30） 

邱委員就日前新北市出現我國首例參與式預算，除地方政府自主推動外，中央前是否有任何

相關之協助、輔導計畫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主計總處查復如下： 

一、依地方制度法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為地方自治團體

，財務收支及管理為自治事項，爰其預算應由各地方政府本自治精神依權責籌編，送各該立

法機關審議通過後依相關規定執行，並依法負其責任。 

二、復依司法院釋字第 498 號解釋「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障之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

地位，國家機關自應予以尊重」，爰中央對具有全國一致性之政府預算籌劃、編製、審議、

執行等預算制度，就大綱性與原則性訂定相關規範以資一體適用，至於涉及地方財務收支實

質內容及作法層面者，如地方政府推動參與式預算，讓地方居民直接介入其預算決策等，則

應由地方自治團體本自治精神辦理。 

（二十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加強南韓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

染症（MERS）疫情因應作為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29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31） 

許委員就加強南韓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疫情因應作為所提質詢，經交據

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為因應 104 年 5 月間南韓發生 MERS 疫情，本部疾病管制署（下稱疾管署）於 5 月 22 日成立

應變小組，並立即召開指揮官會議，訂定強化疫情監視與風險評估、提升檢驗量能、加強邊

境管制、完備醫療體系、拓展國際合作、持續多元風險溝通等 6 大防治策略，且擬定境外移

入個案 3 種情境的 3 套因應措施。 

二、疾管署因應南韓 MERS 疫情之防治措施，包括：提升南韓之旅遊疫情建議等級，並針對從南

韓入境的旅客，全面發放健康管理須知，必要時進行登機檢疫；要求全國指定收治 MERS 病

患的 6 家應變醫院及其他醫療院所，檢視防護裝備，進行模擬演練，並發布致醫界通函，請

醫師提高警覺，看診時務必詢問個案旅遊史、職業史、接觸史及群聚史（TOCC），並加強感

染控制措施，如發現疑似個案應儘速通報衛生單位。此外，透過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衛生條例

（IHR）連繫窗口即時接收第一手情資，另持續利用多元管道進行民眾衛教溝通，提醒民眾至

流行地區及返國後應注意事項。 

三、南韓自 104 年 7 月 5 日公布最後一例 MERS 確診病例後，再無新增病例，相關接觸者亦已全

數解除隔離，且於 7 月 28 日宣布該波疫情結束。本部將持續嚴密監測國際疫情發展，視疫情


